江西科技职业学院关于开展撤稿论文自查和“回头看”工作的通知
各单位：
为全面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对科研诚信与作风学风建设的部署要求，按照《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关于开展撤稿论文自查和“回头看”工作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精神，严肃整治学术不端行为，加强高校科研诚信建设，现开展本校撤稿论文自查和“回头看”工作，主动排查梳理撤稿论文情况，核实论文撤稿原因，总结科研诚信建设工作成效经验，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，现将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。
一、核查范围
（一）核查人员：全校教职工。
（二）论文范围：全面检索中英文文献数据库，对2023年1月1日以来本单位、本人署名的论文被撤稿情况进行全面自查。
二、撤稿论文核查内容
根据自查情况，如发现存在撤稿论文情况，撤稿单位或部门要成立专家组，对撤稿论文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核查：
（一）论文基本情况
主要包括：论文题目，发表期刊，作者信息（姓名、性别、出生年月、身份证号码、政治面貌、职称、职务、求学经历、工作经历等），署名单位，现任职单位、资助情况等。
（二）论文形成过程
主要包括：何时由何人完成实验（无实验可不写），何时由何人撰写论文、修改、投稿，论文何时被接收，各位署名作者分别为论文做了什么工作，有什么贡献等。
 （三）论文运用情况
 主要包括：该论文被用于申请各类项目、基金，获得学位、出国留学资格，课题结题，职称评聘，评奖评优，绩效考核等情况，说明有无使用该论文获利。
三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各单位、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撤稿论文自查工作，要根据《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关于开展撤稿论文自查工的通知》要求全面展开撤稿论文自查工作。如发现所涉及人员，自查不彻底，组织部署不力、问题处理不及时，不按时复核汇总上报，尤其是隐瞒不报或虚假报告的，将按有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二）请各单位组织好本单位的自查工作，自查过程中如发现存在论文撤稿情况，单位或部门应按通知要求启动核查工作，完成《撤稿论文自查情况汇总表》（附件2）及其附件材料等，于2026年1月7日前将电子版材料和纸质版材料（一式两份，单位负责人签字、加盖公章）一并报送至科研处。
各单位、各部门要以本次撤稿论文自查工作为契机，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宣传力度，提醒科研人员谨慎投稿，引导科研人员不唯论文、重数量轻质量，要注重创新能力、质量、实效及贡献；进一步完善以科研质量、科研绩效、科研贡献为导向的分类评价考核生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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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撤稿论文自查情况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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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署名高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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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撤稿原因核实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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